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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6law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七月三日最高行政法院院獻文字第1080000343號函修正第4、6、8、14、18、19、24、26點條文及第2點條文之附件；並自一百零八年七月四日生效
【法規來源】最高行政法院訴訟事件編號計數分案報結要點§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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